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评估复

核报告的说明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上市公司”或“佳讯

飞鸿”）拟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北京六捷科技有限公司 55.13%股份，并募

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交易”或“本次重组”）。2017 年 3 月 15 日，公

司收到了《中国证监会行政许可申请受理通知书》（170417 号）。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要求，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公司对

中联资产评估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联评估”）出具的《中联资产评估集

团有限公司关于<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北京六捷科技有限公司

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 42 号）的复核报告》（以下简

称“评估复核报告”）的相关情况进行了核查，情况说明如下： 

一、评估复核报告相关情况 

本次重组的评估机构中联评估于 2017 年 1 月 13 日出具了编号为中联评报

字［2017］第 42 号的《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北京六捷科技有

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 

上述评估报告的签字资产评估师陈志红（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 11001842）、

陈小伟（资产评估师证书编号 11160080），此二人均未参与鞍山重型矿山机器股

份有限公司拟以增发股份方式购买浙江九好办公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全部股权项

目，未曾受到行业协会及有关行政主管部门处罚，其持有的资产评估师证书合法

有效。 

因存在中联评估参与的其他上市公司并购重组项目涉嫌信息披露违法行为

被贵会立案调查，中联评估按照内部管理制度要求，对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

限公司拟购买北京六捷科技有限公司股权资产评估项目认真履行了全面复核程

序，并出具了评估复核报告。 



二、中联评估执行的复核程序 

1、中联评估部门经理组织签字评估师、现场负责人、主要经办人员对需复

核项目首先进行严格自查，就评估人员是否具备独立性、风险控制情况、评估程

序及步骤是否符合规定要求、工作档案是否能充分支持评估结论等出具自查报告。 

2、中联评估部门经理将项目基本情况、评估报告、自查报告等提交复核工

作小组。中联评估复核人员审核后，组织评估报告复核工作会议。 

3、中联评估项目组人员向复核工作小组汇报项目基本情况及自查情况，复

核工作小组就复核中发现的问题进行质询，项目组人员逐条进行答复。复核工作

小组就相关问题及答复进行讨论，达成一致意见，形成复核结论及报告。 

三、评估复核报告对本次交易的影响 

根据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复核报告意见结论，在上述评估报告所设定的评估

假设及披露的特别事项前提下，基于相应评估目的，评估人员履行了必要的核查

程序，选择了适当的评估方法，评估报告的评估结论能够分别反映评估对象于评

估基准日的投资价值。 

四、结论 

综上所述，中联评估对《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拟购买北京六捷科

技有限公司股权项目资产评估报告（中联评报字［2017］第42号》履行了复核

程序，并出具了评估复核报告。中联评估出具的评估复核报告支持评估报告的评

估结论。交易各方以此为基础确定交易作价不影响本次交易的进行，也不存在损

害上市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此页无正文，为《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

买资产暨募集配套资金项目评估复核报告的说明》之签章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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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佳讯飞鸿电气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 4 月 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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